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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就《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》的基本内容和对运行单位的基本要求，以及环境监察、环境监测和环保局如
何正确履行各自监督管理职能等方面进行探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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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环境保护部为落实污染减排指标，强化监测和
考核体系能力建设工作，加强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
施运行的监督管理，于２００８年４月９日颁布了《污
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运
行办法”）［１］，并于２００８年５月１日起正式施行，
这是环境保护部成立后颁发的第一个部门规章。
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已经成为加强环境监督
管理、推进污染减排的重要手段［２］。根据国家节
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要求，到２００８年底，全国
所有重点污染源和重点治污设施，均要安装自动在
线监控设备，并要与当地环保部门联网，仅在江苏
省被列为国控水污染源的就有２９４家重点企业，并
且必须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底前完成自动监控系统的
安装。因此，笔者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局、环境监
察及环境监测部门如何履行各自对运行单位的监
督管理职能，依照“运行办法”，加强对污染源自动
监控设施运行的监督管理进行探析。

１　 “运行办法”的基本内容和要求
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曾在２００５年７月７日颁

布了《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》，此办法明确了
对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进行监督管理的主管
部门及相应的职责，同时对重点污染源水污染物、
大气污染物和噪声排放等的自动监控系统的建设
作出了相关的规定。该办法执行两年多来，由于其
在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运行管理方面并没有
进行具体的规定，往往使花费巨大的污染源自动监
控设施失去了客观性和公正性，部分设施故障频
发，甚至瘫痪，这不仅给环境统计和环境执法工作
带来了一定的阻碍，同时也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
浪费。原国家环保总局在２００７年１１月颁布了《主
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》，安装自动监测设备
的污染源以自动监测数据为依据申报化学需氧量
和二氧化硫排放量，监控数据将直接为核定排污量
提供服务。２００８年６月１日起，修订后的《水污染
防治法》第二十三条又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
行作出了规定：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水污染物排
放自动监测设备，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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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网，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。
《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》共４章

２９条，分别为总则、设施运行要求、监督管理、附
则。其中第二章十三条要求企业健全管理制度，包
括：人员培训、操作规程、岗位责任、定期比对监测、
定期校准维护记录、运行信息公开、设施故障预防
和应急措施等制度。“运行办法”第八条规定了污
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选型、安装、运行、审查、监测
质量控制、数据采集和联网传输，应符合国家相关
标准。为此，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早在２００７年７
月１２日就颁布了《环境污染源自动监控信息传
输、交换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（ＨＪ ／ Ｔ ３５２—２００７）、《固
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规范（试
行）》（ＨＪ ／ Ｔ ７５—２００７）、《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
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（试行）》（ＨＪ ／ Ｔ
７６—２００７）、《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
范（试行）》（ＨＪ ／ Ｔ ３５３—２００７）、《水污染源在线监
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（ＨＪ ／ Ｔ ３５４—２００７）、
《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（试
行）》（ＨＪ ／ Ｔ ３５５—２００７）和《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
统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（ＨＪ ／ Ｔ ３５６—
２００７）七项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（以下简称“七
项技术规范”），并同时废止《火电厂烟气排放连续
监测技术规范》（ＨＪ ／ Ｔ ７５—２００１）、《固定污染源排
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》（ＨＪ ／ Ｔ
７６—２００１）两项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。

２　 “运行办法”对运行单位的要求
２． １　 对自动监控设施的基本要求

“运行办法”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有３个基
本要求：首先，该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选型、安
装、运行、审查、监测质量控制、数据采集和联网传
输，应符合国家相关的标准；其次，污染源自动监控
设施投入正式运行前必须经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
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；最后，
该设施必须按照相关规定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
门联网。
２． ２　 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及人员培训

自动监控设施，可由排污单位自行操作、维护
和管理，保证设施正常运行，此为“自运行”；也可
委托给有资质的专业化运行单位进行“社会化运
行”，国家支持鼓励设施社会化运行服务业的发
展。从事“社会化运行”的单位必须取得由环境保

护部核发的“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证书”。
无论是“自运行”还是“社会化运行”，“运行办法”
规定从事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操作和管理的人员，
应当经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中介机
构进行岗位培训，持证上岗，并做到能够正确、熟练
地掌握有关仪器设施的原理、操作、调试、维修和更
换等技能［３］。
２． ３　 运行单位健全８项管理制度

“运行办法”要求各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
单位应按照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，
建立健全以下８项制度：人员培训、操作规程、岗位
责任、定期比对监测、定期校准维护记录、运行信息
公开、设施故障预防和应急措施等制度。并常年备
有日常运行、维护所需的各种耗材、备用整机或关
键部件。
２． ４　 运行单位对自动监控设施的维修及修、停、拆
期间数据上报

当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因维修、更换、停用、拆
除等原因而无法正常运行时，运行单位应事先报告
县级以上环境保护局，说明原因、时段等情况，递交
人工监测方法报送数据方案，并取得批准；污染源
自动监控设施的维修、更换，必须在４８ ｈ内恢复自
动监控设施正常运行，若设施不能正常运行，要采
取人工采样监测的方式报送数据，数据报送每天不
少于４次，间隔不得超过６ ｈ。

３　 环境监察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能
环境监察部门依据“运行办法”对污染源自动

监控设施进行的监督是现场执法检查和日常监督。
应核实自动监控设备的选用、安装、使用是否符合
要求，运行单位所投入运行的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
是否已通过县级以上环保局的验收，现场检查主要
包括：（１）“社会化运行”单位的“运营资质证书”
及有效期，（２）“社会化运行”单位与委托单位签订
的运行服务合同中有关环境保护要求及其落实的
情况，（３）运行单位岗位现场操作和管理人员经培
训，持证上岗情况，（４）８项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
制度是否得到有效实施。

此外，要注意以下问题：运行单位的污染源自
动监控设施的维修、更换、停用、拆除，是否经过批
准；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维修、更换，是否在规定
的期间内恢复正常运行；设施不能正常运行期间，
采取人工采样监测的方式报送数据是否符合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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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要求；等等。
目前，环境监察部门要加强对运行单位利用污

染源自动监控设施“采取其他规避监管的方式排
放水污染物”的行为进行查处。环保部于２００８年
１１月２０日对“采取其他规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
染物”作出了司法解释：（１）将废水进行稀释后排
放；（２）将废水通过槽车、储水罐等运输工具或容
器转移出厂，非法倾倒；（３）在雨污管道分离后利
用雨水管道排放废水；（４）其他擅自改变污水处理
方式、不经法定排放口排放废水等规避监管的
行为。

环境监察部门应有专人通过联网视屏，在线实
时监视各运行单位的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状
况，发现异常现象，监察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取证。
在日常环境监察中，环境监察部门与监测站联手运
用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监测数据，履行其监督职
能。此外，对不按照规定建立或者擅自拆除、闲置、
关闭及不正常使用自动监控系统的排污单位，应向
环保局提出依法处罚的意见。

４　 环境监测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能
对于县级以上通过国家实验室认可的监测站，

应将“运行办法”及“七项技术规范”作为外来文件
受控，组织从事相关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验收的监
测人员进行系统培训，从事水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
验收的监测人员应重点接受《水污染源在线监测
系统验收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（ＨＪ ／ Ｔ ３５４ － ２００７）培
训，从事烟气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验收的监测人员
应重点接受《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
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（试行）》（ＨＪ ／ Ｔ ７６ － ２００７）行
业标准培训。通过培训，使监测人员和比对仪器设
备达到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验收技术规范基本
要求。

由于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验收监测已出台多
个技术规范，如污染源废水在线监测系统已有《水
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》（ＨＪ ／ Ｔ ３５４—
２００７）等４个规范对其安装、验收、运行、考核等方
面的质量保证提出技术要求，废气在线监测系统已
有《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规范》
（ＨＪ ／ Ｔ ７５—２００７）和《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

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》（ＨＪ ／ Ｔ ７６—２００７）等
规范。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验收监测质量保证系
统的关键是从事验收监测时严格执行。

环境监测站应对完成验收监测的污染源自动
监控设施的自动监控数据的有效性提出意见。对
辖区内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进行定期比对监督监
测，并及时向环保局汇报［４］。此外，当运行委托单
位对自动监控设施的监测数据提出异议时，县级以
上环境监测机构应按照国家或地方相关的标准进
行比对试验等监测工作。

５　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能
县级以上环保局应依照“运行办法”，组织对

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运行状况进行定期检查。
对于检查不合格的情况，可责令其限期整改；对不
合格的“社会化运行”单位可建议环保部门对其运
营资质进行降级、停用、吊销等处罚。对不按照规
定建立或者擅自拆除、闲置、关闭及不正常使用自
动监控系统，或“采取其他规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
污染物”的排污单位，当环境监察部门向环保局提
出依法处罚的意见时，环保局可依照《水污染防治
法》第七十二条、第七十五条第二款及“运行办法”
进行处罚。

《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》现已实
施，这有助于环境监察部门与环境监测部门联手对
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进行监督管理，有助于环境保
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
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。作为企业，
应将树立绿色企业形象作为一件大事，发挥自动监
控设施的功能，及时监测污染物排放情况，控制污
染源排污强度，为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出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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